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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事項：

監察院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4日
發文字號：院台業壹字第1150732413號

​公告監察委員王榮璋、蘇麗瓊就南投縣政府簡任秘書許

麗貞前任職消費者保護官期間，以不實發票詐領縣政推

行業務費，有違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，其違法失職事證

明確，行為已嚴重敗壞官箴，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

廉潔形象，情節重大，提案彈劾，經審查決定彈劾成

立。

​監察法第13條第2項規定。

​

監察院115年6月11日彈劾案審查會審查決定：「許麗貞，

彈劾成立」。

相關附件：

115年劾字第24號彈劾案文。

115年劾字第24號彈劾案審查決定書及其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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